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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税应怎么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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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财政部人士透露：两套方案 减负增支扶助农业 农业税的降低直至取消，最大的阻力在于中国县乡财政困难。一种改革方案是：对种植

农产品的农用土地按面积征收农用土地使用税，按照土地不同等级确定分档税率，负担水平低于税费改革前农业税的实际税赋；对农民出

售的农产品，仍按现行增值税制度纳入征税范围；将农民从事种植业、养殖业、捕捞业等取得的收入，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。另一

思路是取消农业税，改征社会保障税。有关人士分析，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，去掉生产和经营成本，月收入很难达到８００元。按照公平

税赋的原则，根本就不应该向他们收税。  

    ２００２年国家征收的农业税约为４２２亿元，此外各种附加的杂费则有２０００亿元。若取消农业税，改征社会保障税，可以使农民

不另为其社会保障摊款；另一方面，可使农民在不增加负担的情况下，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。  

   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建议：应在全国恢复酒类专卖，此项财政收入增加的规模，将会超过免征农业税的减收规模。如果恢复

酒类专卖，免征农业税，两者相抵，财政每年还能增收３００多亿元。  

    楼继伟说对于农村税费改革问题，我们将稳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，在完善改革试点工作的基础上，逐步降低税率，降低农业税的税率，

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，创造条件，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。  

    当前农业税改革五大观点：  

    第一种观点改征农用土地使用税。主张取消现行农业税，采取按土地多少，自然条件情况，以定额税形式征收。此种征税办法由现行的

根据种多少地，应产多少粮，应纳多少税，依率计征，改为种多少地，应纳多少税，并考虑采用低税率。这个办法的核心是确定土地的好

坏。好处是： 1 、符合税收公平和效率原则。 2 、符合我国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实际情况。 3 、有利于合理利用土地，珍惜土地资

源。 4 、操作简单，便于征收。 5 、土地是政府收入最基本的财源之一，将农用土地作为课税对象古今中外不乏有之。  

     此观点很新颖，符合中国国情，代表了今后农业税制改革的主要方向。  

     对改征农用土地使用税，有的学者也持有不同看法：一，有的认为，中国地大物博，地形复杂，东西南北中差距非常大，难以计算土

地的级差地租，征收成本将会增加；二，有的认为土地使用税与现行的农业税本质上没有区别，属于换汤不换药，改革并不彻底；三，土

地税单看征收办法，省掉了应产多少粮食和生产率两个环节，征收比较简便，但如果从税收的作用看，土地税的征收不适应农业生产发

展、农民收入来源的变化等，它难以充分发挥其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。  

    第二种观点取消农业税。理由是： 1 、目前我国年财政收入已达到 17000 多亿元，而农业税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很低，征收成本又

很高，征收农业税有些得不偿失； 2 、目前农村太苦，农民太穷，属于弱势群体，对农民应该多给予，少索取，应该以工业反哺农业； 

3 、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、融入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的大趋势下，应该采取国际上通行做法，彻底取消农业税。  

    也有人不同意取消农业税，理由是： 1 、目前工商税收还未完全覆盖农村，如果现在取消，农村会出现纳税真空，会产生城乡居民税

赋新的不公平； 2 、皇粮国税在老百姓心中已根深蒂固，如果取消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国家观念、法制观念，不利于维系农民与政府之间

的关系； 3 、农业税是地方财政收入，是农业主产区的主要财政来源，取消农业税后地方政权将难以承受，严重影响地方政府机构的运

转； 4 、目前农民负担重，主要不是农业税重，而是各种收费、摊派过多过滥，在新的农村税费制度尚未建立，分配关系尚未理顺的情

况下，取消农业税可能为各种乱收费腾出空间，达不到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，即使一时减下来，也容易出现反弹； 5 、尽管国家财政近

几年增幅较快，增长较大，但各项公共支出也很庞大，科技、社会保障、农村教育卫生等方面都需要大量投入，如果取消农业税，中央财

政也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补助给地方，既影响当地政府的运转，也影响农村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； 6 、虽然发达国家没有单独设立农业

税收，但他们把农产品税收已经全部纳入了工商税制，以工商税制来调整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，同时通过各税种的优惠措施来平衡

农业与非农业的税收负担； 7 、中国有 14 亿人口，其中 8 亿多是农民，这么庞大的群体处于无税状态，世界上没有先例，其后果也难

以想象。在城乡税费制度尚未统一之前，还不能轻言取消农业税。从中国目前的实际看，条件尚不成熟。  

    第三种观点改征农业产品税。其核心是取消现行的农业税，对进入商品市场的农产品征收商品税。征收商品税有 4 种方式可以选择：

一是按农民的农业实产量征税；二是按农民所得纯收入征税；三是按常年产量征税；四是按照农户出售产品，分类从价计征。好处是： 

1 、对进入流通市场的农产品征税，对不进入市场的不征税，比较公平合理； 2 、可以大大降低农民的税收负担，有利于农民增收； 

3 、征收简单方便，可以降低征收成本。  

    持不同意见者认为这一方法行不通。因为第一种按农业实产量征税，其设想是对的，但实际上不行。第二种按农业纯收入征税除存在同

第一种办法遇到的问题外，还有计算价格和扣除生产费用问题，同样搞不准确。第三种按常年产量征税，就是现行农业税法的框架基本不

变，只是重新评定常年产量，即按近年来的生产水平调整常年产量，重新规定税率，合理调整负担。至于第四种，按照农户出售的产品，

采取分类从价计征的办法更是不行。因为： 1 、由于农产品既可以直接满足农业劳动者的生活消费，又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原始材料，因

此，在农产品分配和流通中，有自给性产品和商品性产品的区分，如按出售产品（商品）征税，自给消费的不征税，或者在自给消费后有



多余产品但转化为畜牧、养殖产品、加工产品，又征不到农业税，这既不公平，又不合理。更要注意的是现在农产品的商品率并不高。由

此看出，这种按照出售产品征收农业税的办法，其要害是打击了商品生产者，保护了自给消费的小生产者，不利于农业商品经济发展； 

2 、由于按照出售产品征税，不卖不征，多卖多征，高价高征，特别是在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情况下，势必给商业部门带来不利影

响，同时还会引起农产品价格上涨甚至影响整个物价波动，其结果仍是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； 3 、有些产品比如茶叶、原木、原竹、

油茶、油桐等，工商税和农业税两方面都在收购环节征税，农民认为征了两道税，会有意见； 4 、由收购部门代扣税款，阻力较大，关

系处理不好，会出现无人收税的状况； 5 、由于按照出售产品征税，农业税的纳税人由原来固定的农户，变成为出售产品的农民，凡是

到了国家、集体的收购单位出售产品的就纳税；到了农贸市场出售产品的由税务人员收税，这很容易出现税收漏洞。以工业产品征税来

说，纳税的厂矿都是固定的尚且还要派驻厂征收人员，或者去厂矿查账，有时还要搞声势浩大的税务大检查，查出的偷漏税收，数字相当

惊人。全国有 1 ． 8 亿农户，农业税出现偷漏税收的现象，如要搞大检查，究竟找谁去查呢； 6 、对农业或农民的税收依托基础由土地

全部改为进入流通领域的农产品，将不利于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稳定，从根本上说，不利于农村长期、稳定的发展。其想法很好，但

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。  

    第四种观点改征个人所得税。将农业税按常年产量计征，改为按常年净收入计征，为逐步过渡到所得税创造条件。理由是： 1 、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的规定，农民在一年内生产经营所得的纯收入，超过一定数量界限以后，就超过部分要缴纳所得税； 

2 、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，平均主义弊弊的逐步克服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，农民收入不断得到增加。同时农民收入上高低

悬殊差别愈趋明显。为了既使个人收入之间有适当差别，又防止过分悬殊，促使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，利用征收所得税这个重要工

具来调节个人收入上的过分悬殊，进而从宏观上控制和调节消费是必要的。但考虑我国农民收入总的水平不高，差距不是很大的状况，具

体制定税法时，负担水平宜低不宜高，征收面宜小不宜大，累进的幅度也不宜过大，以防止出现新的平均主义。要等到农业高度发达，农

民很富裕时才能开征； 3 、为了充分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，健全、完善农业税征收制度，要开征农民所得税。  

    不同观点认为这个办法看似公平合理，但操作起来难度很大，主要难在对农民的“所得”如何计算，生产资料如何进入成本进行“抵

扣”，对农民所得的起征点如何确定等方面。  

    第五种观点改造现行框架。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： 1 、目前取消农业税和对农业税进行重大改革，无论从财力方面还是从社会发展方

面，条件都不成熟； 2 、目前农业税尽管存在一些问题，但总体上是可行的，现行农业税制基本适应现阶段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； 3 、

我国本身是一个“二元经济结构”的国家，目前“二元税制”正是适应了这一经济基础； 4 、从几十年的实践看，尽管现行农业税制还

存在一些问题，但总体上说，现行农业税制基本符合我国农村的实际，它不仅便于征管，农民容易接受，而且也保证了农村税收收入。  

    这种观点虽然比较实际，但思路比较保守，没有跳出现行农业税的框框，观点没有新意。 

 

[推荐朋友] [关闭窗口]  [回到顶部]

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

您是第位访客 


